
立法会：民政事务局局长就「改善旧区居住环境」议案的开场发言（只有中文） 

＊＊＊＊＊＊＊＊＊＊＊＊＊＊＊＊＊＊＊＊＊＊＊＊＊＊＊＊＊＊＊＊＊＊ 

  以下是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今日（三月三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就「改善旧

区居住环境」议案的开场发言全文： 

 

主席︰ 

 

  李慧琼议员提出「改善旧区居住环境」的动议包括十几点内容，范围广泛；

其中，我特别希望与议员交流有关促进大厦管理的意见。 

 

  私人大厦是业主的物业，管理及维修私人大厦是业主的责任。《建筑物管理

条例》提供了法律架构，方便大厦的各位业主组成法团，共同管理自己的大厦。

现时全港约有四万幢私人大厦，其中约一万六千幢已经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

成立业主立案法团。此外，亦有大厦业主成立其它居民组织如业主委员会等，又

或聘请物业管理公司协助处理日常的大厦管理和维修工作。 

 

  香港现时约有八百间物业管理公司，规模有大有小，应市场需求而生，提供

的服务和收费水平不一，当中大约百分之十的公司规模较大，各管理超过五十座

大厦，提供较系统化的物业管理服务。另一方面，约百分之四十的物业管理公司，

只管理单幢楼宇的小型公司，通常只提供清洁和保安等基本服务。个别业主选择

和衡量物业管理公司的服务标准会因人而异，就管理费可以接受的水平，也会产

生分歧以至争议。 

 

  大厦管理涉及复杂的事务，例如对大厦公用部分的管理，污水渠和公用设施

的维修，僭建物的处理等，往往涉及多方面的知识。法团管理委员会或居民组织

的成员大多以义务身分担任，如果缺少处理有关问题的知识和经验，在做出决定

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被其它业主或住客质疑。 

 

  在旧区里，不少楼龄高的单幢式楼宇，业主多数是长者，或者是基层市民，

经济和组织能力有限。也有部分业主抱着等待收购重建的心态，不愿意出钱做管

理维修。加上这类楼宇有不少业权不清的情况，又有一部分业主把单位出租，透

过代理收租，平日难以联络，所以很难组成业主立案法团，就会欠缺管理和维修。 

 

  无论是大厦或旧式的多层楼宇，都是香港市民聚居和生活的地方，实际上是

大小不同的小区。在群居当中，由于包括众多不同的持份者例如业主、租客、法

团或其它形式的居民组织、物业管理公司等，会有各自的利益考虑和不同的观点，

如果处理不善，固然会很容易产生纠纷。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市民共聚的小区

里面，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总是共通的。我们认为，促进大厦管理、促进旧式多



层楼宇的管理，是建设小区的重要环节，可以推动发展新时代的邻里关系，凝聚

社会力量，加强市民的归属感。只要我们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大厦管理工作，办法

总比问题多。 

 

  例如，昨天我们公布的一项「大厦管理专家义工服务」计划，就是一个调集

社会力量、支持大厦管理及楼宇维修的一项尝试，目的是帮助业主深入了解持续

管理和定期维修的效用，改善私人大厦的居住环境。我们会结合社会各界的力量，

在不同地区开展促进大厦管理的计划，积累经验，加以推广。 

 

  民政事务总署已经一直为业主及法团提供多方面的协助。民政处的联络主任

会定期探访全港所有私人大厦，鼓励成立法团，并会就成立程序，向业主提供协

助。法团成立后，民政处职员会应邀列席会议，就法团的运作向业主提供意见。

他们也会处理有关大厦管理的查询和投诉，及协助解决业主、法团、管理公司之

间的一些纷争。 

 

  此外，为推广良好和有效的大厦管理信息，各区民政处会定时举办各种教育

和宣传活动，包括训练课程、工作坊及讲座等，邀请各政府部门以及相关的专业

人士，如房屋经理、测量师、会计师和保险业界人士等，讲解大厦管理方面的专

业知识。 

 

  民政处亦与香港房屋协会属下的十间物业管理咨询中心紧密合作，并会在有

需要的时候，转介业主到中心使用其免费专业人士的约见服务。 

 

  大厦管理及维修涉及错综复杂的问题。我会仔细聆听各位议员的建议之后，

再作响应。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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